
物业管理科安全工作制度

为加强部门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、改善劳动条件，保护

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，确保广大职工的人身和

部门财产安全，防止和杜绝事故的发生，根据有关劳动保护

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结合物业管理科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。

1.部门必须树立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

安全工作方针，由部门领导总体负责，各楼宇楼长按照“谁

管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好安全服务保障工作。

2.部门安全专职管理员应协助领导贯彻执行制度，综合

管理日常安全工作，经常组织开展本部门所管区域内用电、

防火、防盗、防冻等工作，深入楼宇现场指导安全工作，重

点检查消防器材、用电设备、线路老化等问题。遇有不安全

情况时，立即报告领导进行研究处理。

3.坚持值班制度，各楼宇值守人员做好防冻、防盗、防

火等安全管理和汇报工作；严格管理楼宇出入人员，认真做

好登记、备案、询问等工作。

4.任何人不准随意将易燃易爆物品带入楼内，特殊情况

需经有关领导同意，并采取可行的措施妥善保管，坚决杜绝

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5.任何人不准随意拆装电器设施改动电器或线路装置等，

电器及线路的维修、安装需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，

严防触电或火灾事故发生。



6.下班前要拔掉室内电源插座，关闭门窗。部门人员要

管好室内的财产和个人钱物、贵重物品不得随便带入办公室

存放。

7.保洁人员按规定做好各自区域内卫生清洁工作，不得

违规从事高空作业等危害人身安全的工作，不得在室内使用

大功率电器，不得在室内进行电动车充电、维修等操作。

8.管理人员指导和监督保洁员正确规范配置、使用、存

放 84 消毒液、酒精、洁厕灵等环境消杀物品，不得混用混

放。

9.加强垃圾清运车辆安全管理。垃圾清运车司机必须保

障行车安全，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及车容整洁，保护车辆

安全行驶，做到按时出车按时返回。

10.电梯管理员、木工、驾驶员等特殊工种从事相关工作

时须按规程做好自身防护，不得酒后或带病上岗，防止因违

规操作发生意外事故。


